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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输配电价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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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合理的输配电价机制，促进电网发展，提高电网经营企业效率，维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2〕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电价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3〕62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输配电价是指电网经营企业提供接入系统、联网、电能输送和销售服务的价格总称。
 

    第三条　输配电价由政府制定，实行统一政策，分级管理。
 

    第四条　电网输电业务、配电业务应逐步在财务上实行独立核算。
 

    第五条　输配电价按"合理成本、合理盈利、依法计税、公平负担"的原则制定，以有利于引导电网投资、完善电网结构，促进区域电力市场的建立和

发展，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批准注册的电网经营企业。
 

 

第二章　输配电价体系

 

    第七条　输配电价分为共用网络输配电服务价格、专项服务价格和辅助服务价格。
 

    第八条　共用网络输配电服务价格指电网经营企业为接入共用网络的电力用户提供输配电和销售服务的价格，简称共用网络输配电价。输配分开后，

应单独制定输电价格和配电价格。
 

    第九条　专项服务价格是指电网经营企业利用专用设施为特定用户提供服务的价格，分为接入价、专用工程输电价和联网价三类。接入价指电网经营

企业为发电厂提供接入系统服务的价格。
 

专用工程输电价指电网经营企业利用专用工程提供电能输送服务的价格。
 

联网价指电网经营企业利用专用联网工程为电网之间提供联网服务的价格。
 

    第十条　辅助服务价格是指电力企业提供有偿辅助服务的价格，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章　输配电价确定

 

    第十一条　电价改革初期，共用网络输配电价由电网平均销售电价（不含代收的政府性基金）扣除平均购电价和输配电损耗后确定，逐步向成本加收

益管理方式过渡。
 

    第十二条　输、配电价向成本加收益管理方式过渡过程中，现行输、配电成本与输、配电价格差距较大的电网，逐步调整输、配电价。
 

    第十三条　在成本加收益管理方式下，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电网经营企业输、配电业务总体收入进行监管，并以核定的准许收入为基础制定各类输、

配电价。
 

    第十四条　共用网络服务和专项服务的准许收入应分别核定，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和税金构成。
 

    第十五条　准许成本由折旧费和运行维护费用构成。其中，折旧费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核准的有效资产中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国务院价格主

管部门制定的定价折旧率为基础核定，运行维护费用原则上以电网经营企业的社会平均成本为基础核定。
 

    第十六条　准许收益等于有效资产乘以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有效资产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包括固定资产净值、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专利和非专利技术价值）三部分，不含应当从电网经营

企业分离出去的辅业、多经及三产资产。在建工程投资应按上年实际有效投资计入有效资产。
 

有效投资是指经政府主管部门核定，符合项目核准、招投标法等规定的投资。
 

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权益资本成本×（1-资产负债率）+债务资本成本×资产负债率
 

权益资本成本按无风险报酬率加上风险报酬率核定，初期，按同期长期国债利率加一定百分点核定；债务资本成本按国家规定的长期贷款利率确定。条件成熟

时，电网经营企业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按资本市场正常筹资成本核定。
 

第十七条 税金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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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电力监管条例 下一篇： 电力安全生产监管办法

    第十七条　税金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共用网络输配电价

 

    第十八条　共用网络输、配电价以承担输、配电功能相对应的电网资产为基础定期核定。
 

区域电网内共用网络按邮票法统一制定输电价，省级配电价以省为价区分电压等级制定。输、配电损耗按电压等级核定，列入销售电价。
 

    第十九条　共用网络输、配电价，按电压等级统一制定，下一电压等级应合理分摊上一电压等级的成本费用。同一区域相同电压等级实行同价。

 

第五章　专项服务价格

 

    第二十条　竞价上网后，为有利于发电企业公平竞争，接入系统工程由电网经营企业投资建设的，实行接入价；由发电企业投资建设的，不实行接入

价。
 

    第二十一条　接入价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接入系统工程准许收入为基础制定，实行单一制容量电价，由接入系统的电厂支付。
 

    第二十二条　专用工程输电价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准许收入为基础制定，实行两部制输电价，由该工程的使用方支付。
 

当两个及以上用户共用专用工程输电的，按各方使用输电容量的比例分摊准许收入。
 

    第二十三条　联网价以核定的准许收入为基础，分两种情况制定。
 

（一）没有长期电量交易的联网工程，联网价实行单一制容量电价，由联网双方支付。
 

（二）具有长期电量交易的联网工程，联网价实行两部制电价。联网容量电价是为联网备用服务制定的价格，由联网双方支付；联网电量电价是为长期电量输

送服务制定的价格，由受电电网支付。
 

    第二十四条　联网双方支付的联网费用通过共用网络输配电价回收。

 

第六章　输配电价管理

 

    第二十五条　共用网络输配电价、联网价和专项输电工程输电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接入跨省电网的接入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负责

制定，接入省内电网的接入价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审批。独立配电企业的配电价格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六条　对输配电价的重大决策，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应充分听取电力监管部门、电力行业协会及有关市场主体的意见；电力监管部门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调整电价的建议。
 

    第二十七条　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电力监管部门按各自职责对输配电价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各地可依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相应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后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5年5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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